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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关于做好交通运输领域 
H7N9 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  

 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，

省道路运输管理局：  

现将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交通运输领域 H7N9 疫情

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交办运明电〔2017〕11 号，见附件）转发给

你们，请按通知要求加强监管，完善措施，积极配合农业、卫生

防疫等部门做好我省交通运输领域 H7N9 疫情防控工作。 

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

2017 年 4 月 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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